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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臺南市政府 函

受文者：臺南市議會

發文字號：府民自字第1141746461A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44530_1746461AA0C_ATTCH1.pdf)

「臺南市善化區文康育樂中心場地使用管理辦法」業經本

府114年11月18日臺南市政府府法規字第1141578068A號令
修正發布，並自發布日施行，請查照。

依據臺南市善化區公所114年11月24日善民字第1140025479
號函暨地方制度法第27條第3項規定辦理。
檢送「臺南市善化區文康育樂中心場地使用管理辦法」修

正發布令（含法規條文）、修正總說明及對照表各1份。
勘誤臺南市政府114年11月26日府民自字第1141631643A號
函。

正本：臺南市議會

副本：臺南市政府法制處、臺南市善化區公所、臺南市政府民政局

地址：7082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
承辦人：王惠茹
電話：(06)2991111#1079
電子信箱：d0206@mail.tainan.gov.tw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14年12月18日

主旨：

說明：

一、

二、

三、

電  子  公  文
交  換  章
2025/12/18
15:50:02

法規委員會 114/12/18

1140012714

法規查照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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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臺南市政府 函

受文者：臺南市議會

發文字號：府民自字第1141631643A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43871_1631643AA0C_ATTCH1.pdf)

「善化區文康育樂中心場地使用管理辦法」業經本府114
年11月18日臺南市政府府法規字第1141578068A號令修正
發布，並自發布日施行，請查照。

依據臺南市善化區公所114年11月24日善民字第1140025479
號函暨地方制度法第27條第3項規定辦理。
檢送「善化區文康育樂中心場地使用管理辦法」修正發布

令（含法規條文）、修正總說明及對照表各1份。

正本：臺南市議會

副本：臺南市政府法制處、臺南市善化區公所、臺南市政府民政局

地址：7082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
承辦人：王惠茹
電話：(06)2991111#1079
電子信箱：d0206@mail.tainan.gov.tw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14年11月26日

主旨：

說明：

一、

二、

電  子  公  文
交  換  章
2025/11/26
10:50:02

法規委員會 114/11/26

1140011119

法規查照4





襠 號：

保存年限：

臺南市政府巴璽翌慧際金i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11月18日
發文字號：府法規字第1141578068A號
附件：如文

裝 修正「臺南市善化區文康育樂中心場地使用管理辦法」 。

附修正「臺南市善化區文康育樂中心場比使用管理辦法」

市＊黃偉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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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善化區文康育樂中心場地使用管理辦法 
修正總說明 

  臺南市善化區文康育樂中心場地使用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於一百零

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以府法規字第一○二○八五一一七○號令訂定，並自發布日

施行。為配合規費法第十一條規定，檢討本辦法收費標準，爰擬具本辦法修正

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修正主管機關為本市善化區公所。（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為臻明確，修正「應於使用日一週前繳納場地使用費」為「應於使用日一

週前繳納各項使用費」與為彈性運用本中心場地，新增第三項有關不受申

請期限或使用期限限制規定，及修正本中心場地使用費收費標準表並移列

至修正條文第六條第一項規定。(修正條文第四條) 

三、修正不予許可、撤銷或廢止許可規定及新增不予受理申請規定。(修正條

文第五條) 

四、本中心場地使用費收費標準表移列至第一項規定及為臻明確，修正免費使

用本中心場地規定並移列至第二項。(修正條文第六條) 

五、新增有關可歸責申請人不能如期使用之退還費用規定及於不可歸責申請人

之情形下，基於公平原則，修正「退還其不能使用期間之場地使用費」為

「退還其不能使用期間之各項費用」(修正條文第七條) 

六、修正第八條已有申請人應遵守事項及申請人應負回復、修復或賠償責任之

規定，爰予以刪除。(現行條文第八條) 

七、新增申請人應遵守事項及主管機關得以書面通知申請人於指定期限內回復、

修復或賠償規定。(修正條文第八條) 

八、新增第二項及第三項有關主管機關得要求申請人投保火險、公共意外責任

險或其他相關保險規定，以為周妥。(修正條文第九條) 

九、新增主管機關得另定書表格式規定(修正條文第十條) 

十、酌修文字。(修正條文第一條及修正條文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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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善化區文康育樂中心場地使用管理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為加強本市善化

區文康育樂中心（以下

簡稱本中心）之管理，

增進使用效益及充分發

揮應有功能，並依規費

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

訂定本辦法。

第一條  臺南市政府(以

下簡稱本府)為加強臺

南市善化區文康育樂

中心（以下簡稱本中

心）之管理，增進使

用效益及充分發揮應

有功能，特訂定本辦

法。

酌修文字。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

關為本市善化區公所。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

機關為本府，管理機

關為臺南市善化區公

所。 

依據臺南市法制作業準

則第六條第四項規定，

明定主管機關為本市善

化區公所。

第三條  申請人辦理慶

典、設宴、體育、社

教、藝文、集會或活

動，得向主管機關申請

使用本中心場地。 

第三條  申請人辦理慶

典、設宴、體育、社

教、藝文、集會及其

他經專案核准之活

動，得向管理機關申

請使用本中心之場

地。 

一、配合第二條主管機

關條款，修正管理機

關為主管機關。 

二、酌修文字。

第四條  申請人應於使用

日二週前，填具申請書

及檢附其他相關文件向

主管機關提出申請，並

應於使用日一週前繳納

各項使用費，始得使

用。

 使用期間最長以二週

為限。 

經主管機關專案許可

者，不受前二項規定之

限制。

第四條  申請人應於使

用日二週前，填具申

請書及檢具其他相關

文件向管理機關提出

申請，並應於使用日

一週前繳納場地使用

費，始得使用；申請

使用期間最長以二週

為限，期滿後應重新

提出申請。

前項使用費收費項

目及金額如附表。 

一、配合第二條主管機

關條款，修正管理

機關為主管機關。 

二、為符合法制體例，

爰將第一項規定，

拆分為第一項及第

二項規定，並為臻

明確，修正「應於

使用日一週前繳納

場地使用費」為

「應於使用日一週

前繳納各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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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 

三、為彈性運用本中心

場地，新增第三項

經主管機關專案許

可者，不受申請期

限或使用期限限制

規定。 

四、為符合法制體制，

現行第二項有關本

中心場地使用費收

費項目及金額規定

移列至第六條第一

項規定。

第五條  申請案有下列情

事之一者，主管機關得

不予許可使用；已許可

者，主管機關得撤銷或

廢止許可，並命其立即

停止使用：

  一、活動與申請內容不

符或將場地轉讓他

人使用。

  二、違反法令、公序良

俗或影響公共安

全。

  三、活動內容對於他人

健康或本中心安全

有危害之虞。

  四、申請人未遵守第八

條第一項規定，經

主管機關通知改善

而未完成改善或違

規情節重大。

五、申請人未依第九條

第五條  有下列情事之

一者，不予許可；已

許可者，廢止許可，

所繳各項費用不予退

還：

  一、活動內容違反法

令規定、公序良

俗或影響公共安

全者。

  二、使用事實與申請

內容不符或將場

地轉讓他人使用

者。

  三、活動違反使用規

定經糾正而不立

即改善或損害本

中心建築或設

備。

  四、場地內從事烹煮

行為而有危害本

中心場地之虞。

一、配合第二條主管機

關條款，修正管理

機關為主管機關。 

二、現行第一款及第二

款規定酌修文字並

調整項次及款次為

第一項第一款及第

二款規定。 

三、新增第一項第四款

及第五款有關違反

應遵守事項主管機

關得不予許可使

用、撤銷或廢止許

可，並命其立即停

止使用規定，以為

周妥。 

四、現行第四款規定之

情事，已包含在修

正條文第一項第一

款規定文義範圍

內，爰刪除現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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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辦理。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認

為不宜使用。

違反前項規定並情節

重大者，主管機關得於

二年內不予受理同一申

請人之場地使用申請。

申請人未依第八條第二

項規定於主管機關書面

指定期限內回復、修復

或賠償者，亦同。

  五、其他經管理機關

認定為不宜使用

者。 

四款規定。 

五、新增第二項，不予

受理申請之規定。 

六、為符合法制體例，

爰現行序文，就違

反本條規定不予許

可、撤銷或廢止許

可者，均不予退還

已繳納費用部分，

移列至第七條序文

規定。

第六條 本中心場地使用

費收費項目及金額如附

表。但有下列情事之

一，並經主管機關專案

許可者，得酌減本中心

場地各項使用費：

一、中央或地方政府各

級機關學校辦理之

活動。 

二、具公益性之活動。

第六條 本府及所屬機

關、學校辦理活動，

或申請人申請使用內

容具有公益性經專案

許可者，得免費使

用；其他政府機關、

學校辦理活動，亦

同。

一、酌修文字。 

二、為符合法制體例，

現行第四條第二項

有關本中心場地使

用費收費項目及金

額規定移列至修正

第一項規定，並與

減免規定併列，以

期規範一致明確。 

第七條  申請場地經許可

使用或經第五條第一項

規定撤銷或廢止許可

者，繳納之費用不予退

還。但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主管機關得無息退

還部分或全部費用：

  一、因故不能如期使

用，並於使用日

三日前通知主管

機關，退還全部

費用；於使用日

前一日至三日內

第七條  申請場地經許

可使用者，繳納之費

用概不退還。但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退還

部分或全部費用：

  一、因不可抗力之事

故，致不能如期

使用，退還其不

能使用期間之場

地使用費。

  二、主管機關或管理

機 關 有 特 殊 需

要，必須收回場

一、配合第二條主管機

關條款，刪除管理

機關之用詞。 

二、現行第五條序文，

就違反第五條規定

不予許可或廢止許

可者，均不予退還

已繳納費用部分，

其中不予許可，既

自始未經主管機關

許可使用，申請人

無使用本中心場地

之可能，與嗣後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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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主管機關，

退還二分之一費

用。

二、因天災、事變等不

可抗力或其他不可

歸責於申請人之事

由，致不能如期或

中斷使用，退還其

不能使用期間之各

項費用。

三、主管機關因公務或

公益需要，須收回

場地時，應通知申

請人改期；不能配

合改期者，退還全

部之各項費用。

地自行使用時，

得於使用日三日

前，通知原申請

人改期；不能改

期者，無息退還

繳 納 之 各 項 費

用。

銷或廢止有使用之

可能不同，另為符

合法制體例，爰酌

修文字並移列至序

文規定。 

三、新增第一款有關可

歸責申請人不能如

期使用之退還費用

規定。 

四、現行第一款規定酌

修文字及調整款次

為第二款，並基於

公平原則，修正

「退還其不能使用

期間之場地使用

費」為「退還其不

能使用期間之各項

費用」，不限於

「場地」使用費。 

五、現行第二款酌修文

字並調整款次為第

三款。

(刪除) 第八條 使用場地內各

項設施及場地佈置應

注意安全維護，並於

使用後回復原狀，如

有毀損應負賠償責

任。

一、本條刪除。

二、修正條文第八條已

有申請人應遵守事

項及申請人應負回

復、修復或賠償責

任之規定，爰予以

刪除。

第八條  申請人使用場地

時，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非經主管機關同

意，不得任意接

用、變更電線或電

第九條  海報等文宣

  品，應於管理機關

  指定地點張貼。

一、調整條次。 

二、配合本辦法第二條

主管機關條款，修

正管理機關為主管

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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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設備。 

二、辦理活動使用之影

片、音樂、圖像及

文字等應符合著作

權法及其他法令規

定，並自行負擔相

關責任。 

三、有張貼海報及其他

文宣品之必要者，

應於主管機關指定

地點為之。 

四、使用場地、器材及

設備應善盡保管義

務。 

五、其他主管機關規定

應遵守之事項。 

  申請人違反前項規

定，致主管機關受有

損害者，主管機關得

以書面命申請人於指

定期限內回復、修復

或賠償。

三、新增申請人應遵守

事項及主管機關得

以書面通知申請人

於指定期限內回

復、修復或賠償規

定。

第九條 申請人應負責場

地使用期間之安全維

護、傷病患急救、公共

秩序、設施與設備維護

及其他辦理活動時應注

意事項。

主管機關得審酌活動

內容，要求申請人投保

符合一定保險金額之火

險、公共意外責任險或

其他相關保險；申請人

並應於使用場地前將保

第十條 場地使用期間

之安全維護、傷患急

救、公共秩序、設施

維護、人員意外事故

處理及保險等，均由

申請人自行負責處

理。 

一、調整條次。 

二、酌修文字。 

三、新增第二項及第三

項有關主管機關得

要求申請人投保火

險、公共意外責任

險或其他相關保險

規定；並規範保險

契約備查時點及因

活動改期或延長時

之保險期間調整，

以為周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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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契約副本送主管機關

備查。

前項保險期間應自場

地布置工作時起，至場

地回復原狀時止；活動

因故改期或延長，保險

期間應配合調整。

第十條 本辦法所需書表

格式，由主管機關另定

之。

一、本條新增。

二、新增申請場地表格

等書表格式規定。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

日施行。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

布日施行。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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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表 

 臺南市善化區文康育樂

中心場地使用收費標準表

單位：新臺幣 

收費

項目 

每場

次收

費金

額 

說明 

場地

使用

費 

二千

元 

應繳之費

用 

基本

水電

費 

一千

元 

應繳之費

用 

舞台

使用

費 

二千

元 

另申請使

用者付費 

冷氣

費 

三千

元 

另申請使

用者付費 

投影

機費 

三千

元 

另申請使

用者付費 

附表 

 臺南市善化區文康育樂中

心場地使用收費基準表

單位：新臺幣 

收費

項目 

每場

次收

費金

額 

說明 

場地

使用

費 

二千

元 

應繳之費

用 

基本

水電

費 

一千

元 

應繳之費

用 

舞台

使用

費 

二千

元 

另申請使

用者付費 

冷氣

費 

三千

元 

另申請使

用者付費 

投影

機費 

三千

元 

另申請使

用者付費 

一、酌修文字。 

二、配合第二條主

管機關條款，

修正「本所」

為 「 主 管 機

關」。 

三、修正逾時加收

費用規定。 

四、明定下限規

範，爰修正現

行備註二為減

收使用費標準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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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一、 申請使用本中心場

地，每場次以三小

時計（未滿一場次

時間者，以一場次

計費)。申請人不

得逾時使用申請場

次，違者，每小時

一律加收一千五百

元整，同時使用冷

氣、舞台或投影機

者，每小時另分別

加收一千元整，逾

時未滿一小時部

分，均以一小時計

算。必要時，主管

機關得請求回復原

狀，申請人不得異

議。

二、申請長期使用連續

六個月以上者，得

減收各項使用費百

分之二十五。但最

長以一年為限。

備註：  

一、 申請使用本場地，每

場次以三小時計（未

滿一場次時間者，以

一場次計費)。申請

人不得逾時使用申請

場次，違者逾時未超

過一小時者，以一小

時計算，每小時一律

加收一千五百元整，

若有使用冷氣或投影

機者每小時分別加收

一千元整。如有必

要，本所有權提出清

場要求，申請人不得

異議。

二、為活化場地中、長期

租借者，收費基準另

以契約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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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善化區文康育樂中心場地使用管理辦法 
修正條文 

第 一 條    為加強本市善化區文康育樂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之管理，增 

 進使用效益及充分發揮應有功能，並依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訂 

   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本市善化區公所。 

第 三 條    申請人辦理慶典、設宴、體育、社教、藝文、集會或活動，得向 

 主管機關申請使用本中心場地。 

第 四 條    申請人應於使用日二週前，填具申請書及檢附其他相關文件向主 

 管機關提出申請，並應於使用日一週前繳納各項使用費，始得使用。 

 使用期間最長以二週為限。 

   經主管機關專案許可者，不受前二項規定之限制。 

第 五 條    申請案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主管機關得不予許可使用；已許可者， 

 主管機關得撤銷或廢止許可，並命其立即停止使用： 

 一、活動與申請內容不符或將場地轉讓他人使用。 

 二、違反法令、公序良俗或影響公共安全。 

 三、活動內容對於他人健康或本中心安全有危害之虞。 

 四、申請人未遵守第八條第一項規定，經主管機關通知改善而未 

 完成改善或違規情節重大。 

 五、申請人未依第九條規定辦理。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認為不宜使用。 

 違反前項規定並情節重大者，主管機關得於二年內不予受理同一 

 申請人之場地使用申請。申請人未依第八條第二項規定於主管機關書 

   面指定期限內回復、修復或賠償者，亦同。 

第 六 條    本中心場地使用費收費項目及金額如附表。但有下列情事之一， 

 並經主管機關專案許可者，得酌減本中心場地各項使用費： 

 一、中央或地方政府各級機關學校辦理之活動。 

   二、具公益性之活動。 

第 七 條    申請場地經許可使用或經第五條第一項規定撤銷或廢止許可者， 

 繳納之費用不予退還。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得無息退還部 

 分或全部費用： 

 一、因故不能如期使用，並於使用日三日前通知主管機關，退還

 全部費用；於使用日前一日至三日內通知主管機關，退還二

分之一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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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因天災、事變等不可抗力或其他不可歸責於申請人之事由， 

 致不能如期或中斷使用，退還其不能使用期間之各項費用。 

 三、主管機關因公務或公益需要，須收回場地時，應通知申請人 

   改期，不能配合改期者，退還全部之各項費用。 

第 八 條    申請人使用場地時，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非經主管機關同意，不得任意接用、變更電線或電器設備。 

 二、辦理活動使用之影片、音樂、圖像及文字等應符合著作權法 

   及其他法令規定，並自行負擔相關責任。 

 三、有張貼海報及其他文宣品之必要者，應於主管機關指定地點 

 為之。 

 四、使用場地、器材及設備應善盡保管義務。 

 五、其他主管機關規定應遵守之事項。 

 申請人違反前項規定，致主管機關受有損害者，主管機關得以書 

   面命申請人於指定期限內回復、修復或賠償。 

第 九 條    申請人應負責場地使用期間之安全維護、傷病患急救、公共秩 

 序、設施與設備維護及其他辦理活動時應注意事項。 

 主管機關得審酌活動內容，要求申請人投保符合一定保險金額之 

 火險、公共意外責任險或其他相關保險；申請人並應於使用場地前將 

 保險契約副本送主管機關備查。 

 前項保險期間應自場地布置工作時起，至場地回復原狀時止；活 

   動因故改期或延長，保險期間應配合調整。 

第 十 條    本辦法所需書表格式，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第 十一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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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臺南市善化區文康育樂中心場地使用收費標準表

單位：新臺幣 

收費項目 每場次收費金額 說明 

場地使用費 二千元 應繳之費用 

基本水電費 一千元 應繳之費用 

舞台使用費 二千元 另申請使用者付費 

冷氣費 三千元 另申請使用者付費 

投影機費 三千元 另申請使用者付費 

備註：  

一、 申請使用本中心場地，每場次以三小時計（未滿一場次時間者，以一場

次計費)。申請人不得逾時使用申請場次，違者，每小時一律加收一千五

百元整，同時使用冷氣、舞台或投影機者，每小時另分別加收一千元

整，逾時未滿一小時部分，均以一小時計算。必要時，主管機關得請求

回復原狀，申請人不得異議。

二、申請長期使用連續六個月以上者，得減收各項使用費百分之二十五。但

最長以一年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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